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獎補助：經、資門歸類作業(AB)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18 

頁 次 第1頁，共1頁 

受稽核單位 會計室、總務處保管組 

序

號 
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
及改善追
蹤 報 告
頁次 

1 

經、資門劃分應依「財物標準分

類」規定辦理－單價 1 萬元以上

且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者，列作

資本支出。 

經檢視期中各稽核事項之抽查樣

本，未發現應列為資本門卻列入

經常門之情事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

不適用

觀察追蹤

期中稽核人員：鄭雅文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 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
獎勵補助：經費使用時之申請程

序作業(AC)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19 

頁 次 第1頁，共1頁 

受稽核單位 會計室 

序

號 
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
及改善追
蹤 報 告
頁次 

 

一、 獎勵補助經費使用時之申請程序作業(AC) 

1 
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是否明

訂書面申請程序相關規定。 

檢查 111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

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，

本校相關使用獎勵補助經費辦法

均已訂定，並置於計畫書附件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 

期中稽核人員：鄭雅文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 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
獎勵補助：專責小組之組成辦

法、成員及運作情形作業(AD)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19 

頁 次 第1頁，共1頁 

受稽核單位 會計室 

序

號 
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
及改善追
蹤 報 告
頁次 

 

 

二、 專責小組之組成辦法、成員及運作情形作業(AD) 

2 

是否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成

辦法(如：組成成員、開議門檻、

表決門檻、召開次數…等)。 

查核 109年 7月 13日行政會議修

正通過之本校「南臺科技大學推

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

專責小組設置辦法」，已訂定有關

專責小組條文設置規範，並就左

列項目詳細規定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3 

專責小組成員是否包括各科系(含

共同科)代表，並由各科系自行推

舉產生。 

111 年度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

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共召開

3次，分別於 110年 11月 17日、

111年 4月 27日及 11月 2日，檢

查會議之會議紀錄及簽到表，均

依「南臺科技大學推動教育部獎

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

置辦法」第 2 條之規定辦理；小

組成員包含當然委員 16人及選任

委員 28 人，共計 44 人。其中，

選任委員均係由全校各系推舉產

生，符合左列規定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4 
專責小組會議召開及決議是否依

學校所訂辦法執行。 

承稽核程式第 3 點查核說明，經

檢查會議紀錄及簽到表，其開會

門檻及決議程序符合「南臺科技

大學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

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」之規

定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5 
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應不得擔任

專責小組成員。 

承稽核程式第 3 點查核說明，經

檢查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及簽到

表，專責小組成員與稽核人員未

有重疊之情形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 

期中稽核人員：鄭雅文 

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 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
獎補助：請採購辦法與制度作業

(CA) 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12 

頁 次 第1頁，共1頁 

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 

序

號 
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
及改善追
蹤 報 告
頁次 

 

 

  

1 

應參考政府採購法規定，由總務單

位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

流程。 

本校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包含採

購辦法及採購作業要點，均由總務

處事務組參考「政府採購法」規定

訂定及修正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2 
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應經校

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。 

經查本校行政章則彙編平台，近期

採購辦法於108年3月27日校務會議

通過及108年4月18日董事會議通

過；經詢問總務處事務組，惟採購

作業要點修正草案仍在擬定，有關

該要點修正情形，稽核室擬續予追

蹤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 

期中稽核人員：鄭雅文 

 

 

 

  

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 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
獎補助：請採購程序及實施作業

(CB) 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26 

頁 次 第1頁，共1頁 

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事務組、會計室 

序

號 
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
及改善追
蹤 報 告
頁次 

 

1 
是否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

及作業流程執行。 

查核111年度截至稽核日止獎補助請採

購作業，抽查教學及研究設備優先序

4-1~4-8、11、15、17、25、圖書資料1-26、

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優先序1及永

續校園綠化標餘款2計15筆樣本，經檢查

憑證，均係依本校採購辦法及採購作業

要點辦理。抽查樣本詳W-CB-2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2 

符合「政府採購法」第4條之

採購案(補助金額在公告金

額以上且補助金額占採購金

額半數以上者)，是否依「政

府採購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同稽核說明1，抽查樣本屬補助金額在公

告金額以上且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

以上者均依「政府採購法」相關規定辦

理。其查核發現同稽核說明1。查核樣本

明細詳W-CB-2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3 
各項採購單價是否參照臺灣

銀行聯合採購標準。 

同稽核說明1，抽查樣本之採購程序係屬

共同供應契約者，經檢查經費動支暨請

購申請單及共同供應契約傳真訂單等文

件，均係參照臺灣銀行代辦共同供應契

約之決標單價辦理。查核樣本明細詳

W-CB-2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 

期中稽核人員：鄭雅文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

南臺科技大學 

請採購程序及實施作業_期中查核作業(W-CB-2) 

111年度 

 

 

111年度期中採購抽查樣本： 

優先序 項目名稱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使用單位 

教研設備

4-1 

半導體電壓電流量測

系統 
1 組 698,300 698,300 光電工程系 

教研設備

4-2 

半導體電壓電流量測

系統-被動式防震桌 
1 組 102,000 102,000 光電工程系 

教研設備

4-3 

半導體電壓電流量測

系統-單管變焦微鏡 
1 套 91,200 91,200 光電工程系 

教研設備

4-4 

半導體電壓電流量測

系統-顯示器 
1 台 28,000 28,000 光電工程系 

教研設備

4-5 

半導體電壓電流量測

系統-防雜訊黑箱 
1 組 50,000 50,000 光電工程系 

教研設備

4-6 

半導體電壓電流量測

系統-定位器 
1 套 54,000 54,000 光電工程系 

教研設備

4-7 

半導體電壓電流量測

系統-DC直流針 
1 組 14,500 14,500 光電工程系 

教研設備

4-8 

半導體電壓電流量測

系統-筆記型電腦 
1 台 30,000 30,000 光電工程系 

教研設備

11 
不斷電系統 2 台 1,920,000 3,840,000 計網中心 

教研設備

15 

智慧物聯網開發教學

系統套件 
70 套 24,800 1,736,000 電機工程系 



南臺科技大學 

請採購程序及實施作業_期中查核作業(W-CB-2) 

111年度 

 

 

教研設備

17 
電腦主機 65 台 31,150 2,024,750 資訊工程系 

教研設備

25 
統計分析軟體 1 式 1,025,000 1,025,000 商管學院 

學生事務

及輔導 1 
天地多音鼓 1 組 87,382 87,382 學務處課外組 

其他永續

校園綠化-

標 2 

分離式冷氣 2 台 114,000 228,000 總務處 

圖書資料

1-26 
電子書 93/93 種/冊 655,463 圖書館 

 

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 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
獎補助：財產管理辦法與制度、財產管

理及使用情形作業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27 

頁 次 第1頁，共2頁 

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

序

號 
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及改善
追蹤報告頁次 

 

1 
是否明訂財產管理相關

辦法或規章。 

經檢查本校「財物管理辦法」、「財產

盤點施行細則」、「財產攜出管理辦

法」、「財物遺失毀損處理施行細則」、

「財物報廢實施要點」，總務處保管組

已制訂財產管理相關法規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2 
財產管理相關辦法是否

含使用年限及報廢規定。 

經檢查本校「財物管理辦法」及「財

物報廢實施要點」，已規範有關財產年

限及報廢之規定，其使用年限係依行

政院「財物標準分類」所規定各類財

產之最低使用年限辦理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3 
儀器設備是否納入電腦

財產管理系統。 

承請採購程序及實施作業(CB)稽核程

式第1點說明之抽查樣本，查詢本校電

腦財產管理系統，均已納入檔案資

料。經核對其儀器設備名稱、成本金

額、單位及個數等資訊，未發現不符

合情事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4 

儀器設備相關資料(如：廠

牌、供應商、驗收日期、

財產增加日期及保固期

限等項目欄位)是否確實

登錄備查。 

承請採購程序及實施作業(CB)稽核程

式第1點說明之抽查樣本，均確實登錄

備查，未發現不符合之情事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5 

儀器設備是否列有「○○○

年度教育部獎補助」字樣

之標籤。 

經詢問總務處保管組承辦人，以獎補

助經費購置之財產設備均會發放黏貼

「111年度教育部獎補助」字樣之標

籤，經實地盤點，抽查儀器設備樣本

均已確實黏貼標籤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6 

儀器設備是否拍照存校

備查，照片並註明設備名

稱。 

承請採購程序及實施作業(CB)稽核程

式第1點說明之抽查樣本，核對照片存

檔資料，均已依規定拍照存校備查，

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 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
獎補助：財產管理辦法與制度、財產管

理及使用情形作業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27 

頁 次 第2頁，共2頁 

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

序

號 
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
及改善追
蹤 報 告
頁次 

 

 

7 

圖書、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是否

加蓋「○○○年度教育部獎補助」字

樣之標籤或戳章。 

經查核111年度圖書期刊、教學媒體

相關資源執行表，抽查圖書、期刊

及教學媒體計4件資料，均已加蓋或

黏貼「111年度教育部獎補助」字樣

之戳章或標籤。抽查樣本明細詳

W-CD-2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8 是否符合「一物一號」原則。 

承請採購程序及實施作業(CB)稽核

程式第1點說明之抽查樣本，經核對

財產增加單，均係依「一物一號」

原則編列財產設備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9 

設備購置清冊是否將大項目之細

項廠牌規格、型號及校產編號等

註明清楚，並區分獎勵補助款及

自籌款支應項目。 

執行清冊為期末紀錄報告，期中尚

未製作，故不適用左列稽核程式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 

期中稽核人員：鄭雅文 

 

 

 

  

 



南臺科技大學 

財產管理辦法與制度、財產管理及使用情形_期中查核作業(W-CD-2) 

111年度 

 

 

抽查圖書、期刊及教學媒體項目樣本如下： 

典藏地 登錄號 題名 
「○○○年度教育部獎

補助」字樣標籤或戳章 

7F 

西文書區 

A472093 Sales and marketing Y 

12F 

網路視聽區 

A462801 露西 Y 

電子書 6441475 Job Stress Y 

(館藏查詢系統中的書目

資料註記) 

電子期刊 6030936 Econometrica Y 

(館藏查詢系統中的書目

資料註記) 
 

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 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
獎補助：財產移轉、借用、報廢

及遺失處理作業(CE) 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27 

頁 次 第1頁，共2頁 

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

序

號 
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
及改善追
蹤 報 告
頁次 

 

1 
財產之移轉、借用、報廢及遺失

處理是否明訂相關規範。 

檢查本校法規，總務處保管組已制訂

「財物管理辦法」、「財物報廢實施要

點」、「財物遺失損毀處理施行細則」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2 

財產之移轉、借用、報廢及遺失

處理是否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

執行。 

1.移轉：經檢查總務處保管組提供之

111年度「財產、物品移交清冊」，抽

查編號3070502-02等計5筆，移交人

均依規定填報移交系統，經接交人

簽認蓋章及監交人監督財物移交手

續完成，並經核對至財產管理系統，

業已完成移交或存置地點變更，係

依本校財物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辦

理，未發現重大不符合之情事。抽查

樣本明細詳W-CE-2。 

2.報廢： 

(1)經檢查總務處保管組提供之「110

學年度報廢教育部補助款所購置

設備統計表」(該批報廢業於本校第

111-05次行政會議及第16屆第4次

董事會提報)，自其中抽查4筆財產

(物品 )損毀報廢單：抽查編號

1110502B001(申請單位：工管系)、

1110502B005(申請單位：行流系)、

1110503B009(申請單位：學務處)、

1110503B003(申請單位：計網中心)

計4筆樣本，均係依本校財物管理

辦法第8條及財物報廢實施要點規

定辦理。抽查樣本明細詳W-CE-2。 

(2)經檢查110學年度報廢100萬元以

上設備，抽查資傳系1件(財產編號

310202-10 (5)、機械系1件(財產編

號3070114-120(4)。經檢查單價100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 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
獎補助：財產移轉、借用、報廢

及遺失處理作業(CE) 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27 

頁 次 第1頁，共2頁 

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

序

號 
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
及改善追
蹤 報 告
頁次 

 

 

 

期中稽核人員：鄭雅文 

萬以上(含)貴重儀器報廢申請單，

並核對財產管理系統，均已報廢並

除帳，未發現有重大不符合之情

事。抽查樣本明細詳W-CE-2。 

(3)抽查其中上述抽查樣本，經核對財

產管理系統，均已報廢並除帳，未

發現有重大不符合之情事。 

3.經詢問總務處保管組楊智芬，截至

稽核日止，未發生借用或遺失之情

事。 

3 
財產移轉、借用、報廢及遺失相

關記錄是否完備。 

同稽核說明2，經檢查「財產、物品移

交清冊」及「財產(物品)損毀報廢單」，

其記錄均已完備，未發現有重大不符

合情事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

財產移轉、借用、報廢及遺失處理(W-CE-2) 

111年度 

 

 

1.「財產、物品移交清冊」抽查樣本如下： 

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數量 單價 
財產 

序號 
保管人姓名 

新使用者

名稱 

3070502-02 高溫爐 2 54,500 16-17 蘇沛琪 童鼎鈞 

3090201-132 液晶顯示器 1 130,000 944 羅承宗 張瑞星 

3070112-11 線鋸機 2 38,925 7-8 蘇沛琪 童鼎鈞 

3140101-03 個人電腦 1 34,161 24394 林玠汎 楊明倫 

3101103-458 真空練土機 1 125,000 3 蘇沛琪 童鼎鈞 

2.財產(物品)損毀報廢單抽查樣本如下: 

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數量 單價 財產序號 系所 

3140202-10 磁碟陣列共享系統 1 1,788,000 5 資傳系 

3070114-120 快速模具系統 1 1,390,000 4 機械系 

3.財產(物品)損毀報廢單抽查樣本如下: 

申請編號 申請單位 

1110502B001 工管系 

1110502B005 行流系 

1110503B009 學務處 

1110503B003 計網中心 
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 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
獎補助：財產盤點制度及執行作

業(CF) 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28 

頁 次 第1頁，共1頁 

受稽核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

序

號 
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
及改善追
蹤 報 告
頁次 

 

1 
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是否明

訂。 

檢查本校法規，總務處保管組已制

訂「財物管理辦法」及「財產盤點

實施細則」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2 
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

是否相符。 

查核111年財產抽查盤點計畫與財

產抽查盤點紀錄表，抽查行流系、

通識教育中心、計網中心、圖書館

及多樂系計5筆樣本。經檢查財產盤

點記錄表，總務處保管組係依規定

辦理，未發現有重大不符合情事。

抽查樣本明細詳W-CF-2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是否完備。 

同稽核說明2，經檢查財產盤點紀錄

表，其盤點記錄均已完備，未發現

有重大不符合情事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 

不適用 

觀察追蹤 

 

 

期中稽核人員：鄭雅文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

財產盤點制度及執行(W-CF-2) 

111年度 

 

 

財產盤點紀錄表抽查樣本如下： 

單位名稱 

財產編

號、標籤

是否有漏

貼或脫落

未補貼 

經管財產

是否與財

產清冊相

符 

經管財產

是否有遺

失或損壞

及移動撥

借未報 

是否有自

製或贈品

之財產尚

未辦理財

產登記 

經管財產

是否規定

設定保管

憑證直接

由保管人

簽認 

是否追蹤

複點 

行流系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

通識教育中心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

計網中心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

圖書館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

多樂系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

 

 

 



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內部稽核工作底稿(期中)

稽 核 事 項 

( 編 號 ) 

獎補助：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

項改善情形(DA) 

稽 核 日 期 111.10.28 

頁 次 第1頁 

受稽核單位 全校 

序號 稽核程式 稽核說明 稽核結果 

稽核建議
及改善追
蹤 報 告
頁次 

1 
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追

蹤是否檢討及修正。 

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於111年6

月 24 日 以 (111) 評 鑑 發 字 第

1110006004號來函，經查閱各單位

回覆之審查意見，各單位均已提出

檢討及修正。 

符合 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

不適用

觀察追蹤

2 
前一年度實地訪視/書面審查所

提建議事項是否追蹤確實改善。 

1.查閱110年度獎勵補助專案稽核

報告，相關缺失及異常事項已改

善完竣。惟有關本校之採購作業

要點修正草案仍在擬定，稽核室

擬續予追蹤該要點修正情形。

2.經查閱「私立技專校院執行 110

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

用情形書面考評計畫」書面審查

報告，各單位均已回覆意見並提

出改善措施在案。 

符合

部分不符 

不符合

不適用

觀察追蹤 

期中稽核人員：鄭雅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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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臺科技大學 

111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專案稽核報告 

【第壹部分】經費支用與規劃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改善措施或計畫 

1.經費執行分配

比例－相關

比例計算不

含自籌款金

額 

1.1學校自籌款(配合款)占總獎勵

補助經費比例應≧10%。 

依獎勵補助執行清冊重新核算，學校自籌款占總獎勵補助經

費比例為12.09%(17,775,765/147,054,284)大於10%，符合左列

規定。 

－ 

1.2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

應介於 50~55%。 

依獎勵補助執行清冊重新核算，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

為50%(73,527,142/147,054,284)，介於50~55%，符合左列規定。 
－ 

1.3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

應介於 45~50%。 

依獎勵補助執行清冊重新核算，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

為50%(73,527,142/147,054,284)，介於45~50%，符合左列規定。 
－ 

1.4 獎勵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興

建校舍工程建築、建築貸款利息

補助。 

核閱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及專帳明細，未發現有款項支用

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、建築貸款利息補助之情事，符合左列規

定。 

－ 

1.5 若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

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

程，應於支用計畫中敘明理由並

報部核准，於資本門經費 50%內

勻支。 

核閱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及專帳明細，未發現有款項支用

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，未

有左列情事。 － 

1.6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(以

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

備)占資本門比例應≧2%。 

依獎勵補助執行清冊重新核算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

資本門比例為2.24%(1,650,000/73,527,142)，大於2%，符合左

列規定。 

－ 

1.7教師編纂教材、製作教具、改

進教學、研究、研習(包括學輔相

關政策之研習)、進修、著作、升

等送審等項目占經常門比例應≧

依獎勵補助執行清冊重新核算，改善教學、教師薪資及師資結

構項目占經常門比例為76.41%(56,179,427/73,527,142)，大於

60%，符合左列規定。 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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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壹部分】經費支用與規劃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改善措施或計畫 

60%。 

1.8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

修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應≦5%。 

依獎勵補助執行清冊重新核算，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項

目占經常門比例0.41%(300,000/73,527,142)，小於5%，符合左

列規定。 

－ 

1.9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

費占經常門比例應≧2%。 

依獎勵補助執行清冊重新核算，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項

目占經常門比例為2.04%(1,500,000/73,527,142)，大於2%，符

合左列規定。 

－ 

1.10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

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例應

≦25%。 

依獎勵補助執行清冊重新核算，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

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例為24.67%(370,000/1,500,000)，

小於25%，符合左列規定。 

－ 

2.經、資門歸類 2.1經、資門劃分應依「財物標準

分類」規定辦理－單價1萬元以上

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者，列作資

本支出。 

1.核閱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及支用計畫書，其單價1萬元以上

且使用年限超過2年者，均係依規定列作資本支出。 

2.經執行獎勵補助款經常門查核工作，未發現有符合左列應作

資本支出，均列於經常門之費用。 

－ 

3.獎勵補助經費

使用時之申

請程序 

3.1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是

否明訂書面申請程序相關規定。 

檢查111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

書，本校相關使用獎勵補助經費辦法均已訂定，並置於計畫書

附件。 

－ 

4.專責小組之組

成辦法、成

員及運作情

形 

4.1是否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

組成辦法(如：組成成員、開議門

檻、表決門檻、召開次數…等)。 

查閱本校「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

辦法」(109年7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)，已訂定有關專責小

組條文設置規範，並就左列項目詳細規定。 

－ 

4.2 專責小組成員是否包括各科

系(含共同科)代表，並由各科系

自行推舉產生。 

111年度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共召

開3次，分別於110年11月17日、111年4月27日及11月2日，檢

查會議之會議紀錄及簽到表，均依「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

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」第2條之規定辦理；小組成員包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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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壹部分】經費支用與規劃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改善措施或計畫 

含當然委員16人及選任委員28人，共計44人。其中，選任委員

均係由全校各系推舉產生，符合左列規定。 

4.3 專責小組會議召開及決議是

否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。 

承查核重點4.2查核說明，經檢查會議紀錄及簽到表，其開會

門檻及決議程序符合「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

責小組設置辦法」第3條之規定。 

－ 

4.4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應不得

擔任專責小組成員。 

承查核重點4.3查核說明，經檢查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及簽到表，

專責小組成員與稽核人員未有重疊之情形。 
－ 

5.專款專帳處理

原則 

5.1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

支，並採專款專帳管理。 

1.抽核本校111年度資本門及經常門各項獎勵補助經費項目資

料，其申請與核支程序未發現不符合之情事。相關查核說明

詳BA-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、BB-行政人

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辦理，及CB-請採購程序及實

施之工作底稿。 

2.查核本校111年度各項獎勵補助案件之獎勵補助經費及配合

款經費均以專款專帳方式處理，支出憑證分別裝訂成冊。 

－ 

6.獎勵補助款支

出憑證之處

理 

6.1是否依「教育部獎勵補助款支

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

項」辦理。 

抽查 111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之相關核銷憑證，均符

合「教育部獎勵補助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」規定

辦理。相關抽查紀錄說明請參閱 BA-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制

度及辦理情形、BB-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辦

理，及 CB-請採購程序及實施期中工作底稿及期末專案稽核報

告。 

－ 

6.2是否依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

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」

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。 

抽查 111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經費之相關會計紀錄及憑

證，已依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

定」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。相關抽查紀錄說明請參閱 BA-獎

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、BB-行政人員相關業務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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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壹部分】經費支用與規劃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改善措施或計畫 

研習及進修活動之辦理，及 CB-請採購程序及實施期中工作底

稿及期末專案稽核報告。 

7.原支用計畫變

更之處理 

7.1原報部之獎勵補助款支用項

目、規格、數量及細項等改變，應

經由專責小組會議通過。 

查閱核定版支用計畫書與執行清冊之支用項目、規格、數量及

細項等，111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變更項目計3筆，此項變更為執

行清冊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優先序5「藍芽喇叭」、優先序12

「方形天幕組」及學輔物品優先序8「3x3伸縮客廳帳專屬圍

布」(預估總57,350元)，其變更於111年11月2日之111年度推動

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2次專責小組會議

通過，且經核閱專責小組會議紀錄，變更項目對照表及變更理

由均確實記錄。 

－ 

7.2會議紀錄(包括簽到單)、變更

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。 

同經費支用與規劃查核重點7.1查核說明，該會議紀錄(包括簽

到單)、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均已存校備查。 
－ 

8.獎勵補助款執

行年度之認

定 

8.1 是否配合政府會計年度

(1.1~12.31)，於年度內執行完竣

－指已完成核銷並付款，12月 31

日前尚未發生債務關系或契約責

任者，應即停止支用；其已發生

者(12月 31日前驗收完成並做應

付傳票)，應於次年 1 月 15 日截

止支付。 

查閱111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之付款日期，並詢問會計室

業務承辦人員，經常門及資本門案件均於年度內完成核銷及

付款程序，未發現有不符合之情事。 

－ 

8.2若未執行完畢，是否於當年度

12月 25日前行文報部辦理保留，

並於規定期限內執行完成。 

同經費支用與規劃查核重點8.1查核說明，111年度經常門及資

本門案件均於年度內完成核銷及付款程序，未有左列情事。 － 

9.相關資料上網 9.1前一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、 1.檢查本校會計室網頁「校務及財務公開資訊專區→學校其他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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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壹部分】經費支用與規劃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改善措施或計畫 

公告情形 獎勵補助執行清冊、會議紀錄(包

括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及簽到單、

公開招標紀錄及簽到單)、稽核報

告(包括期中稽核會議紀錄)及核

定版支用計畫等資料是否備文報

部，並公告於學校網站。 

重要資訊→會計師查核報告」，110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依

規定公告於學校網站。 

2.檢查本校會計室「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運用相關資料」網頁，

並詢問會計室業務承辦人，110年度獎勵補助執行清冊、會

議紀錄、稽核報告及核定版支用計畫等資料業於111年2月22

日以南科大會字第1110001862號函報部備查，並依規定公告

於學校網站。 

 

【第貳部分】經常門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1.獎勵補助教師

相關辦法制度

及辦理情形 

1.1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

是否明訂(內容包含如：申請程序、

審查程序、審查標準、核發金額…

等)，並定期審查條文內容並予以

修正。 

1.檢視本校網頁行政章則彙編專區，並查閱各辦法及要點等相關

制度規定，業已明訂相關申請程序、審查程序、審查標準及核

發金額等。 

2.有關本校適用111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其相關制度

最近一次審查通過會議時間彙整如下： 

項次 本校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 時間及會議 

1 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辦法 111/10/19校務會議 

修正通過 

2 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競賽獎勵要點 111/06/22校教評會議 

修正通過 

3 排課及教師授課鐘點實施要點 109/07/13行政會議 

修正通過 

4 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執行要點 111/03/09校教評會議 

修正通過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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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貳部分】經常門 

5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109/06/29校教評會議 

修正通過 

6 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111/12/12行政會議 

修正通過 

7 教師專業證照暨輔導學生考照獎勵要點 109/10/05行政會議 

修正通過 

8 國際技藝能競賽補助要點 111/09/12行政會議 

修正通過 

9 教師研究及產學合作獎勵辦法 111/09/21校教評會議 

修正通過 

10 提升教師研發能量經費補助要點 111/09/21校教評會議 

修正通過 

11 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111/06/22校教評會議 

修正通過 

12 教師參與國內研習活動補助要點 111/06/22校教評會議 

修正通過 

13 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 111/10/19校務會議 

修正通過 

14 參與大學社會責任績優教師獎勵要點 111/07/04行政會議 

修正通過 

15 使用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舉辦學術活動經

費補助要點 

111/06/22校教評會議 

修正通過 
 

1.2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是否經相關

會議審核通過後，依學校相關行

政程序公告周知。 

承經常門查核重點1.1，相關辦法均經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，依行

政程序公告於承辦單位及本校網頁行政章則彙編專區，並透過校

園訊息公告及E-mail予全校各單位及教職員。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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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貳部分】經常門 

1.3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是否

符合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

支用精神。 

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金額為56,179,427元，占經常門比例

為76.41%(56,179,427/73,527,142)。 － 

1.4獎勵補助教師案件是否避免集

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。 

1. 以本校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專任教師507人(不含教官11人)為

計算基準，111年度共補助426人，占專任教師人數比例為

84.02% (426/507)。 

2. 查111年度獎勵補助教師最高金額為588,617元，符合本校「運

用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獎助辦法」第7條規定，每位教師每年獲

得教育部獎勵補助金額最高為60萬元整。 

－ 

1.5獎勵補助教師案之執行是否於

法有據。 

承經常門查核重點1.1查核說明，檢查111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清

冊，獎勵補助案件係按相關辦法規定辦理。 
－ 

1.6是否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

(如：申請程序、審查程序、審查標

準、核發金額…等)。 

1.為查核獎勵補助案是否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，依據獎勵補

助款執行清冊，抽查樣本彙整如下表： 

支用項目 執行清冊對應優先序 筆數 

一、新聘(3年內)專任教師薪資 #10、#19、#26 3 

二、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 #14、#114、#165、#189 4 

二之一、比照行政院核定軍

公教調薪4%（教師本俸） 

#10、#110、#214、#272 4 

二之二、比照行政院核定軍

公教調薪4%（學術研究加

給） 

#88、#189、#255、#307 4 

三、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 111年度未支用獎勵補助經費。 

四、推動實務教學 

1.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競

賽獎勵 

#67、#77、#185、#224 4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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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排課及教師授課鐘點(全英

語授課) 

#514、#518、#535 3 

3.獎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

具 

#1、#3、#4、#5、#10、

#14 

6 

4.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 #336、#338、#341 3 

5.推動服務學習課程 #381、#384 2 

6.教師專業證照暨輔導學生考

照獎勵 

#372〜#376 5 

7.參與大學社會責任績優教師

獎勵 

#364 1 

五、研究 

1.國際技藝能競賽 #297 1 

2.教師研究及產學合作獎勵 #47、#48、#49、#57、

#58、#59 

6 

3.提升教師研發能量 #299 1 

六、研習 

1.教師參與國內研習活動 #10、#13、#21 3 

2.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- - 

七、進修 111年度未支用獎勵補助經費。 

八、升等送審 #2、#5、#8 3 

九、自辦 #1、#5、#10 3 

外聘社團 #1、#2、#3、#4、#5、

#6 

6 

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物品 #1、#3、#4 3 

其他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#16、#32、#33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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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庫 #2 1 

兼任教師 #18、#30、#84 3 

合計 72 

2.查核上述樣本，係依本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，詳細執行情形請

參閱BA-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之稽核工作底

稿。 

2.行政人員相關

業務研習及進

修活動之辦理 

2.1獎勵補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

習及進修活動辦法是否經相關會

議審核通過後，依學校相關行政

程序公告周知。 

檢視本校網頁行政章則彙編專區，本校行政人員獎勵補助款訂有

下列辦法，並經相關會議通過： 

(1) 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辦法(111/10/19校務會議修正通過) 

(2) 職工在職進修訓練實施要點(111/03/07行政會議修正通過) 

－ 

2.2獎勵補助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

案件應與其業務相關。 

1.查核本校行政人員研習、進修及學校自辦行政人員研習，各項

目抽查樣本彙整如下： 

支用項目 執行清冊對應優先序 筆數 

一、行政人員進修 #1 1 

二、行政人員業務研習 #5、#28 2 

三、學校自辦行政研習活動 #1、#5、#10 3 

合計 6 

2.檢查抽查之行政人員研習及學校自辦行政人員研習等之研習活

動手冊、研習議程及相關說明文件等，均與行政人員業務相關，

未發現重大不符合情事。 

3.檢查抽查之行政人員進修申請案件，係依「職工在職進修訓練

實施要點」規定申請及辦理，未發現重大不符合情事。 

－ 

2.3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

象。 

1.檢查及計算111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之經常門經費執行

表，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經費為300,000元，本校111

年度行政人員200人(不含技工工友15人)，有關行政人員進修及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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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貳部分】經常門 

業務研習，共補助 31人，受補助行政人員比例約佔

15.5%(31/200)，平均每位受補助行政人員獎助金額5,199元

(161,158/31)。 

2.查111年度獎勵補助行政人員進修及研習金額最高為40,625元，

係符合本校「運用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獎助辦法」第7條規定：每

位行政人員每年最高為6萬元整。 

2.4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。 檢查獎勵補助案件除訂有獎助行政人員辦法研習及進修制度外，

案件之請採購及憑證核銷，均依校內規定辦理。 
－ 

2.5是否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

(如：申請程序、審查程序、審查標

準、核發金額…等)。 

承經常門查核重點2.2所述抽查樣本，檢查簽呈、申請單及撥款清

冊等，均依相關辦法及要點執行，未發現不符合情事。 － 

3.經費支用項目

及標準 

3.1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課

事實、領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

資。 

承經常門查核重點1.6查核說明所述樣本，經由本校歷年課程資訊

查詢系統查詢抽查執行案件之教師，於110學年度第2學期及111學

年度第1學期課表，均有授課事實，未發現不符合情事。 

－ 

3.2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

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。 

同經常門查核重點3.1查核說明，經詢問教務處課教組業務承辦

人，並至歷年課程資訊查詢系統核對，接受薪資補助教師之授課

時數係依本校「排課及教師授課鐘點實施要點」第8點之規定辦

理，符合學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。 

－ 

3.3各經費支用項目及標準是否參

考「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

分類及執行標準表」之規定列支，

且不得支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、

稿費、審查費、工作費、主持費、

引言費、諮詢費、訪視費及評鑑費

等相關酬勞。 

1.經檢查支用項目及標準係參考「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

類及執行標準表」之規定列支。 

2.承經常門查核重點1.6及2.2所述樣本，抽查各項執行案件之相關

憑證，未發現左列不得支用於校內人員相關酬勞之情事。 
－ 

3.4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「教育承經常門查核重點1.6及2.2所述樣本，抽查學校自辦教師研習優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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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及所屬機關(構)辦理各類會議

講習訓練與研討(習)會管理要點」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先序#3、7、9及學校自辦行政研習優先序#1、5、10等5筆樣本，

有關經費核銷係符合左列要點之規定，未有不得編列之經費(紀念

品、禮品及宣導品)。 

4.經常門經費規

劃與執行作業 

4.1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核定版

支用計畫書之差異幅度應在合理

範圍(20%內)。 

1. 查核111年度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之差異

達20%計有6項，分別為「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」、「推動實務教

學」、「研究」、「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」、「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」、

「其他之軟體訂購費及防疫經費等」。 

2. 經查閱111年11月2日召開之111年第二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，依

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

第9點第1款第1目規定，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則下，經學校專責

小組會議通過，修正支用計畫書所列項目、規格、數量及細項

改變。查111年度獎勵補助案均依前開規定於會議提出調整，並

有會議紀錄可稽。 

－ 

4.2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具體

成果或報告留校備供查考。 

承經常門查核重點1.6及2.2查核說明所述之抽查案件，核對抽查

樣本清冊具體成果欄位及實際成果，均有成果或報告留校備查。 
－ 

4.3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

應完整、正確。 

承經常門查核重點1.6及2.2查核說明所述之抽查案件，經核對執

行清冊所載之資料及核銷憑證內容，均填寫完整正確，未發現重

大不符合情事。 

－ 

 

【第參部分】資本門 

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

1.請採購及財產

管理辦法、制

度 

1.1應參考政府採購法規定，由總

務單位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

及作業流程。 

查閱本校採購辦法及採購作業要點業由總務處事務組參考政府

採購法最新修正完成修訂。經檢查108年3月27日校務會議紀錄、

108年4月18日董事會議事錄及108年7月1日行政會議紀錄，未發

現不符合情事。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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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應

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。 

經查本校行政章則彙編平台，近期採購辦法於108年3月27日校務

會議通過及108年4月18日董事會議通過；經詢問總務處事務組，

惟採購作業要點修正草案仍在擬定，有關該要點修正情形，稽核

室擬續予追蹤。 

－ 

2.請採購程序及

實施作業 

2.1是否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

作業流程執行。 

1.於期中及期末查核111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採購案件分別計15及

15案，均依本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程序執行，未發現不符

合情事。 

2.期中及期末抽查採購案號、執行清冊對應優先序及決標金額彙

整如下： 

期中稽核抽查樣本 

項次 執行清冊對應優先序 決標金額 

1 教學及研究設備#4-1 $698,300 

2 教學及研究設備#4-2 $102,000 

3 教學及研究設備#4-3 $91,200 

4 教學及研究設備#4-4 $28,000 

5 教學及研究設備#4-5 $50,000 

6 教學及研究設備#4-6 $54,000 

7 教學及研究設備#4-7 $14,500 

8 教學及研究設備#4-8 $30,000 

9 教學及研究設備#11 $3,840,000 

10 教學及研究設備#15 $1,736,000 

11 教學及研究設備#17 $2,024,750 

12 教學及研究設備#25 $1,025,000 

13 圖書資料#1-26 $655,463 

14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#1 $87,382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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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永續校園綠化標餘款2 $228,000 

合計 共15筆 $10,664,595 

 

期末稽核抽查樣本 

項次 執行清冊對應優先序 決標金額 

1 教學及研究設備#1-1 $1,329,900 

2 教學及研究設備#1-2 $1,292,700 

3 教學及研究設備#1-3 $184,140 

4 教學及研究設備#1-4 $39,060 

5 教學及研究設備#1-5 $409,200 

6 教學及研究設備#2 $493,539 

7 教學及研究設備#6 $2,003,500 

8 教學及研究設備#29 $2,379,920 

9 教學及研究設備#45 $251,000 

10 教學及研究設備#100 $276,000 

11 教學及研究設備#177 $245,000 

12 教學及研究設備標餘款1 $2,567,400 

13 圖書資料1-20 $500,000 

14 校園安全設備#1 $1,900,000 

15 其他永續校園綠化標餘款6 $66,550 

合計 共15筆。 $13,937,909 
 

2.2符合「政府採購法」第4條之採

購案(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且

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

同資本門查核重點2.1查核說明，抽查樣本屬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

以上者，以及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者，均依政府採購法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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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)，是否依「政府採購法」相關規

定辦理。 

2.3各項採購單價是否參照臺灣銀

行聯合採購標準。 

同資本門查核重點2.1查核說明，抽查樣本之採購程序係屬共同供

應契約，檢查其經費動支暨請購申請單及共同供應契約傳真訂單

等文件，係參照臺灣銀行代辦共同供應契約之決標單價辦理。 

－ 

3.資本門經費規

劃與執行 

3.1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核定版支

用計畫書之差異幅度應在合理範

圍(20%內)。 

1.查閱111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及獎勵補助款支用計畫書

附表，查執行清冊學生事務及輔導設備優先序5「藍芽喇叭」、

優先序12「方形天幕組」及學輔物品優先序8「3x3伸縮客廳帳

專屬圍布」(預估總57,350元)實際未採購，此項變更於111年11月

2日之111年度推動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第2

次專責小組會議通過，經檢查會議紀錄等文件未發現異常情事，

此 項 變 更 佔 資 本 門 實 際 支 用 獎 勵 補 助 款 約

0.08%(57,350/73,527,142)，差異幅度係於合理範圍。 

2.除上述變更外，其餘採購案件之執行與修正支用計畫書附表均

一致，未發現重大差異。 

－ 

3.2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

用於教學儀器設備。 

核閱111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及執行清冊，查資本門經費執行表之

資本門投入總金額為73,527,142元，其中投入教學及研究設備金

額為60,777,142元，占資本門預算82.66%(60,777,142/73,527,142)，

大於60%，符合獎勵補助款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規定。 

－ 

3.3採購案件是否區分獎勵補助款

及自籌款支應項目。 

檢查111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及執行清冊，資本門經費執行表皆已

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，經核對核銷憑證，未發現不

符合情事。 

－ 

4.財產管理辦法

與制度、財產

管理及使用情

4.1是否明訂財產管理相關辦法或

規章。 

本校財產管理訂有相關辦法，有關財產之登錄、移轉、借用及報

廢係依下列規定辦理，各項辦法及最近一次修正通過會議時間彙

整如下：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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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 項次 本校財產管理相關辦法 通過時間及會議 

1 財物管理辦法 107/10/24校務會議 

2 財產攜出管制辦法 93/11/08行政會議 

3 財物報廢實施要點 107/10/22行政會議 

4 財物遺失毀損處理施行細則 95/04/17行政會議 

5 財產盤點實施細則 97/3/3行政會議 
 

4.2財產管理相關辦法是否含使用

年限及報廢規定。 

檢查本校「財物管理辦法」及「財物報廢實施要點」，已規範有關

財產年限及報廢之規定，其使用年限係依行政院「財物標準分類」

所規定各類財產之最低使用年限辦理。 

－ 

4.3儀器設備是否納入電腦財產管

理系統。 

承資本門查核重點2.1查核說明抽查樣本，查詢本校電腦財產管理

系統，均已納入檔案資料。經核對其儀器設備名稱、成本金額、

單位及個數等資訊，未發現不符合情事。 

－ 

4.4儀器設備相關資料(如：廠牌、

供應商、驗收日期、財產增加日期

及保固期限等項目欄位)是否確實

登錄備查。 

承資本門查核重點4.3查核說明，核對財產管理系統之左列資訊，

業已確實登錄備查，未發現不符合情事。 
－ 

4.5 儀器設備是否列有「○○○年度

教育部獎勵補助」字樣之標籤。 

經詢問總務處保管組業務承辦人員，以獎勵補助經費購置之財產

設備均會發放及貼有「111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」字樣之財產標

籤。抽查本校行流系、通識教育中心、計網中心、圖書館及多樂

系，並查看財產管理系統，均已張貼標籤並拍照留存備查。 

－ 

4.6儀器設備是否拍照存校備查，

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。 

抽查本校行流系、通識教育中心、計網中心、圖書館及多樂系，

經核對會計室照片存檔資料及資本門執行清冊，均依規定拍照存

校備查，並註明設備名稱。 

－ 

4.7圖書、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是

否加蓋「○○○年度教育部獎勵補

承資本門查核重點2.1抽查之視聽資料(優先序1-26)及電子書(優

先序1-20)等2筆，業已加蓋111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字樣之戳章。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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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」字樣之標籤或戳章。 另外，抽查西文電子書「Sales and marketing」1筆，業於館藏查詢

系統加註111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，未發現不符合情事。 

4.8是否符合「一物一號」原則。 同資本門查核重點4.3查核說明，抽查樣本經核對財產增加單，均

依「一物一號」原則編列財產設備。 
－ 

4.9設備購置清冊是否將大項目之

細項廠牌規格、型號及校產編號

等註明清楚，並區分獎勵補助款

及自籌款支應項目。 

查閱111年度獎勵補助資本門採購之執行清冊，均已記載廠牌規

格、型號及財產編號，並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。 
－ 

5.財產移轉、借

用、報廢及遺

失處理 

5.1財產之移轉、借用、報廢及遺失

處理是否明訂相關規範。 

查閱本校法規，財產之移轉係依照「南臺科技大學財物管理辦

法」；借用係依照「南臺科技大學財物管理辦法」及「南臺科技大

學財產攜出管制辦法」；報廢及遺失處理則分別依照「南臺科技大

學財物報廢實施要點」及「南臺科技大學財物遺失毀損處理施行

細則」，以上均由總務處保管組制訂，各相關法規及近期修正通過

會議時間詳如查核重點4.1之查核說明。 

－ 

5.2財產之移轉、借用、報廢及遺失

處理是否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

行。 

1.移轉：抽查移轉申請單編號3070502-02等計5筆，均依「南臺科

技大學財物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未發現不符合情事。 

2.報廢： 

(1)經檢查總務處保管組提供之「110學年度報廢教育部補助款

所購置設備統計表」(該批報廢業於本校第111-05次行政會議

及第16屆第4次董事會提報)，自其中抽查4筆財產(物品)損毀

報廢單： 

項次 申請單位 申請單號 

1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1110502B001 

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10502B005 

3 學生事務處 1110503B009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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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計網中心 1110503B003 

以上申請業依規定陳送財產(物品)損毀報廢單，經單位主管審

核，並由總務處保管組彙整陳送簽呈，業奉校長於111年6月1日

核決，未發現重大不符合情事。 

(2)抽查資傳系─「磁碟陣列共享系統」(財產編號：3140202-10；

成本：1,788,000元)、機械系─「快速模具系統」(財產編號：

3070114-120；成本：1,390,000元)，業經貴儀小組派員評估，

並將評估結果記錄於審查單中，經召集人審核決行，未發現

異常情事。 

3.借用： 

經詢問總務處保管組業務承辦人員，截至稽核日止，未發生借

用或遺失之情事。 

5.3財產移轉、借用、報廢及遺失相

關記錄是否完備。 

同資本門查核重點5.2查核說明，經檢查「財產、物品移交清冊」

及「財產(物品)損毀報廢單」，均記錄完備，未發現重大不符合情

事。 

－ 

6.財產盤點制度

及執行 

6.1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是否

明訂。 

檢查本校法規，總務處保管組已制訂「財物管理辦法」(107年10

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)及「財產盤點實施細則」(97年3月3日行

政會議修正通過)，並據以實施盤點。 

－ 

6.2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

定是否相符。 

查閱111年度財產抽查盤點紀錄，各單位盤點均由總務處保管組會

同會計室辦理，並留有保管人、保管單位主管、會計室及總務處

保管組負責人員簽名，未發現不符合事項。 

－ 

6.3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是否完備。 同資本門查核重點6.2查核說明，經檢查財產盤點紀錄表，其盤點

紀錄均已完備，未發現有重大不符合情事。 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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